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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行政许可决定书
京交【  】（  ）     〔     〕许第        号

申请人： 
（你/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出的              许可申请，经审查，你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                     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现予以许可。
许可事项及具体内容：
1.
2.
（你/你单位）如对此有异议，可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
       2.
联系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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